南澳县国道G539连接线工程建设用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南澳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及省国土资源厅粤国土资规字[2016]1号文《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2016年修订调整）的通知》确定的补偿标准。拟定南澳县国道G539连接线工程建设用地，需征收后宅镇永兴经济联合社1.803亩林地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林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为每亩13.5万元，1.803亩山林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为24.3405万元。

二、1.803亩林地的青苗补偿费用1.0818万元（1.803亩林地的青苗补偿标准为每亩0.6万元）。
三、在实际施工时，隧道口东西二侧工作缝场地给予长30米宽3米青苗补偿，计补偿青苗0.27亩，青苗补偿每亩0.6万元，青苗补偿款计0.162万元。
四、征收1.803亩林地的征收补偿费用总额为25.5843万元。
五、被征收林地面积按10％予以划留用地，比例计算留用地安置面积0.180亩，并以货币补偿的方式予以折算补偿，每亩折算货币补偿26.1万元，共计补偿总额4.6980万元。
六、征收1.803亩林地时应给被征地单位后宅镇永兴经济联合社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费用及标准，按南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定的养老保障资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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